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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学科组分类请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体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决策咨询和社科普及填写。
每位申报者限申报参评1项成果。申报人须是该成果的第一或第二作者，公开成果以版权页为准，内部成果须是课题负责人或首席专家。
所有翻译类成果一律选择语言学组申报参评。
所有内部成果一律选择决策咨询组申报参评。
系列论文可以整体申报参评，但必须标题（或副标题）相同、发表刊物相同、主要作者相同。
以外文公开出版、发表的成果，申报参评时应当附有中文全文翻译，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研究报告（含调研报告、咨询报告），申报参评时须提交有关部门的采纳应用证明材料。
已参评成果再版的，其修订、增补内容须达到30%以上，往届已获本奖的成果虽修订再版亦不予申报参评。
教材、教辅读物和文学艺术类作品不予申报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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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果内容简介（800字左右）

	（选题意义、基本观点、篇章结构、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
请按提示逐项填写



	成果创新简介（800字左右）

	（内容前沿性、观点创新、理论价值、研究方法创新等）
请按提示逐项填写



	社会效应和评价（500字左右）

	（写明是否被译成其他文字、再版或多次印刷情况；成果被引用、转载应写明转载、引用的书名或报刊名及刊期、次数等；成果被应用采纳须写明采纳单位和被采纳内容以及产生的效益或影响，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其他的相关评价等情况）
请按提示逐项填写




